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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07        证券简称：珠海港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60 

 

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十届董事局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十届董事局第十次

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以专人、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

董事。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24 日上午 10:0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，会

议应到董事 9 人，实到董事 9 人。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行

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，合法有效。会议审议通过

了如下议案： 

一、关于港兴公司拟向工商银行珠海拱北支行申请项目贷款的议

案 

根据经营发展的需要，公司控股 65%的子公司珠海港兴管道天然

气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港兴公司”）为建设珠海市西区天然气利用

工程（Ⅰ）二期项目，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拱北支行

（以下简称“工商银行珠海拱北支行”）申请项目贷款 19,600 万元，

项目融资期限为 15 年，并由港兴公司将名下西区天然气项目 15 年的

收费权质押给工商银行珠海拱北支行。 

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9 人，同意 9 人；反对 0 人，弃权 0 人。

该事项属于公司子公司以自有资产为自身提供担保，不涉及关联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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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，无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关于公司拟开展售后回租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

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，盘活子公司存

量资产，公司拟以全资子公司珠海港拖轮有限公司、珠海港航运有限

公司持有的船舶作为租赁物，与珠海港惠融资租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珠海港惠”）开展售后回租业务，融资额度为人民币 3 亿元，期

限一年。目前相关协议尚未签署。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21 年 5 月

25 日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的《关于公司拟

开展售后回租业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。  

因珠海港惠为公司控股股东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珠海港集团”）的全资子公司，公司董事局主席欧辉生先生兼任珠

海港集团董事长，董事甄红伦先生、周娟女士兼任珠海港集团董事，

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上述事项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

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；无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；公司连续十

二个月内已审议通过《关于置业公司调整开发代建项目关联服务条款

的议案》，与本次交易事项累计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已

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%，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

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 

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6 人，同意 6 人；反对 0 人，弃权 0 人。 

关联董事欧辉生先生、甄红伦先生和周娟女士已回避表决。本次关联

交易事项，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。 

三、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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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日常业务发展需要及公司上半年完成治理层换届后，新任高

管在参股企业任职发生变化，公司拟调整 2021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

事项，新增关联方并调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合计 435,000,000.00

元。调整后，公司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总额度为658,014,375.77

元。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21 年 5 月 25 日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

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的《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

项的公告》。  

鉴于公司董事、总裁冯鑫先生，副总裁朱文胜先生分别在新增关

联方任董事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；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

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；无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；尚需提

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 

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8 人，同意 8 人；反对 0 人，弃权 0 人。 

关联董事冯鑫先生已回避表决。本次关联交易事项，公司全体独立董

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。 

四、关于珠海港物流拟申请授信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

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珠海港物

流”）拟分别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人民币 2 亿元、

期限 2 年的授信额度及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人民

币 1 亿元、期限 2 年的授信额度。同时，公司拟为上述授信额度提供

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。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

2021 年 5 月 25 日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的《关

于珠海港物流拟申请授信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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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9 人，同意 9 人；反对 0 人，弃权 0 人。

该事项无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。因含本次担保金额在内的公司累计担

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%，需提交股东大会审

议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

2021 年 5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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